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14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04743B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0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66244B 號令修正第五點及第三點附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3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12393B 號令修正第三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27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37300A 號令修正第五點、第三點附表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1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148138A 號令修正第二點、第三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1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001052A 號令修正第三點附表三 

中華民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0020032A 號令修正第三點附表三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人事

及業務經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推展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適用附表一至附表三。 

    （二）國立學校附設公立幼兒園、中央政府機關（構）、中央公營事業、國立學校、軍

警校院及政策需要委託設立之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適用附表

三。 

三、本要點補助項目及核定基準，規定如附表。 

    各補助項目計算依據，依本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前一年度五月二十八日資料為準，並以轄

內之學前教育階段、國民教育階段及各地方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或教師人

數統計為原則。但補助項目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一項補助項目，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除每年專

案報經行政院核定結果者，不在此限外，各財力級次之補助比率如下表： 



     

四、本部於當年度確定次一年度補助項目後，應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通知地

方政府於當年度依限擬具計畫，提出申請。 

  本部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於當年度八月三十一日前，通知地方政府補助經費暫

列數，並應列入其次一年度地方預算。 

五、地方政府經費請撥及結報程序如下： 

    （一）本部核定各項目之補助金額，地方政府應將補助經費納入預算辦理，連同自編分

攤款，專款專用。但有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各

款規定情形者，得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 



    （二）補助經費之請撥、支用及結報，應依補助經費之請撥、支用及結報，應依教育部

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三）各補助項目地方政府得依需求自行增加配合款，並報本部調整計畫金額。另各項

補助經費因業務實際需要，得於補助經費總數不變及項目不減情形下，函報本部

調整支應。但配合本部年度執行身心障礙教育重點計畫或其他特殊需要者，得不

受前開總數不變之限制。 

六、地方政府應於每年三月十五日前，將前一年補助經費之辦理績效評估報告送本部。 

  本部得以訪視、視導或書面審查方式，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對前項報告進行成效考核。 

 


